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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走势图 

“升级”是化工领域单位 GDP 能耗降低的主要推动力 
 

2024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降低单位 GDP 能耗 2.5%的目标是针对“十
四五”期间目标的年度拆解，伴随《设备更新》行动方案督促低效企业完
成升级 

根据我们对万元 GDP 能耗和“能耗双控”政策发展历程的梳理，2007 年以
来对单位 GDP 能耗总量的“十一五”规划就开启了单位能耗下降的五年目
标模式，而“十一五”至“十三五”完成度均较高。但 2020 年以来的新冠
疫情导致作为分母端的 GDP 增长呈现放缓的情况，“十四五”期间完成 13.5%
的单位能耗下降五年目标仍需较大努力。 

总理在 2024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 2024 年单位 GDP 能耗下降 2.5%的目
标是对“十四五”能耗总指标的单年度拆解，而更重要的是伴随《推动大规
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的发布，单位 GDP 能耗下降指标
更倾向于督促低效企业完成设备升级改造降低单位产值排放水平。 

我们认为，在化工领域，通过减产等限制性政策降低高耗能化工产品总量的
方式可能性不大。 

“能耗双控”成果颇丰，未来将逐步转向“碳排放双控”，化工领域碳排放
强度较高，但总量占比较小，对全国大局影响有限 

2015 年以来，我国能耗双控政策取得了颇丰的成果，在 2020 年，我国宣布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以来，出现了“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的政
策转向，与之对应的非化石能源不纳入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调控，和原料用
能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等目标细则变动，为从能耗控制向碳排控制的逐
步转变提供了过渡性的政策支持。 

化工作为单位碳排放强度较高的领域，占我国总碳排放比例仅为 3.0%，占非
电力领域碳排放领域仅为 6.1%，呈现单位强度高、总量占比低的状态。因此
通过控制化工领域排放总量对整体总量或单位产值碳排放的下降较为有限。 

我们认为，政策倾向于“鼓励”而非“限制”，化工企业靠“升级”而非“淘
汰”循序渐进完成目标 

我们认为，未来化工领域或将围绕：通过设备改造升级工艺降低单位碳排、
通过配套绿电冲抵总碳排、提升产业链附加值等方式，在单位能耗和单位碳
排方面循序渐进完成目标。而过去“能耗双控”政策背景下的一些减少分子
的手段，我们认为会逐步转变为做大分母端的鼓励性方法，严格的产业淘汰
政策可能通过更为缓和的产业升级政策来完成目标。 

 
风险提示：政策执行层面企业出现执行不到位的风险；中美贸易摩擦等负面
因素带来的宏观风险；安全、环保事故等对化工行业冲击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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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能耗控制指标发展历史 

1.1. “十一五”至“十四五”均有单位 GDP 能耗指标下降目标 

万元 GDP 能耗指标下降要求，在过去的四个“五年工作规划”中均有提到，与之对应国
务院每 5 年发布的《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对每五年的单位 GDP 能耗指标下降给定

一个具体目标： 

1、2007 年 5 月 23 日，国务院发布《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了“十一五”期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
能耗降低 20%左右的目标，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由 2005 年的 1.22 吨标准煤下降到 1 吨

标准煤以下，降低 20%左右。 

2、2011 年 08 月 31 日，国务院印发《“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主要目标到

2015 年，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到 0.869 吨标准煤（按 2005 年价格计算），比

2010 年的 1.034 吨标准煤下降 16%，比 2005 年的 1.276 吨标准煤下降 32%。 

3、2016 年 12 月 20 日，国务院印发《“十三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主要目标到 2020

年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2015年下降15%，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50 亿吨标准煤内。 

4、2021 年 12 月 28 日，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主要目标到

2025 年，全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 2020 年下降 13.5%。 

图 1：“十一五”至“十四五”期间《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单位 GDP能耗下降目标 

 

资料来源：国务院网站，天风证券研究所 

1.2. 24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 2.5%目标为“十四五”目标具体到年度的拆解 

2024 年 3 月 5 日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议上作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在 2024 年发展主要目标中，提出“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

2.5%左右，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我们认为，总理提出 2024 年的单位 GDP 能耗降低 2.5%的目标，为“十四五”规划中 2025

年较 2020 年降低 13.5%的五年规划目标具体到 2024 年的细分拆解。国家统计局每年公布
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公报》会对当年万元 GDP 能耗变动进行公示，我们认为，历年来

应当均有与“五年规划”相对应的拆解。 

图 2：单位GDP 能耗降幅历年达成情况 

 

资料来源：Wind，国家统计局，天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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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以往三次“五年规划”目标均有较高完成度 

根据国务院《节能减排工作方案》通知中对上一个五年目标的完成情况总结，以及国家发

改委网站对“十三五”单位 GDP 能耗目标的披露，“十一五”（2005-2010）至“十三五”
（2015-2020）三个五年计划分别完成万元 GDP 能耗下降 19.1%/18.4%/13.2%，较《工作方

案》计划的 20%/16%/15%均有较高的完成度。 

图 3：前三个五年计划单位GDP 能耗目标完成情况 

 

资料来源：国务院网站，国家发改委网站，天风证券研究所 

 

1.4. “十四五”规划目标仍需较大努力，稳扎稳打，根据现实情况动态调整 

国家统计局每年公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公报》发布的 2021/2022/2023 年万元 GDP

能耗分别同比-2.7%/-0.1%/-0.5%，在十四五的前三年累计下降 3.28%，若 2024 年按照政府
工作报告目标完成下降 2.5%来看，2025 年需要完成下降 8.3%才能完成“十四五”规划的五

年目标，而 2020 年以来尚未有单年度超过 8%的单位 GDP 能耗下降情况，并且过去三个五

年目标也并非一定要超额完成。 

“十四五”的前三年国内经济受到疫情影响较大，分母端因 GDP 绝对值增长在过去三年的
拖累，导致单位 GDP 能耗下降指标完成度较低，进而 2025 年完成“十四五”单位 GDP

能耗下降 13.5%的整体目标存在一定的难度。 

我们认为，总理在 2024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单位 GDP 能耗年度下降 2.5%的目标，体

现出我们并非为了完成“五年规划”目标而采取激进的行动，而是根据现实状况动态调整、

稳扎稳打。 

表 1：“十四五”单位GDP 能耗变动及目标情况假设 

 万元 GDP 能耗变动 

2021 年（公告值） -2.70% 

2022 年（公告值） -0.10% 

2023 年（公告值） -0.50% 

前三年完成情况 -3.28% 

假设 2024 年完成情况 -2.50% 

2025 年需完成情况 -8.30% 

“十四五”规划目标 -13.50%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天风证券研究所 

备注：2025 年需完成目标情况，仅为根据 13.5%的“十四五”规划单位 GDP 能耗下降 13.5%完成作为前提的假设，并非我

们预测的 2025 年单位 GDP 能耗下降幅度，也并非 2025 年度国家公布的预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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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能耗双控”政策卓有成效，逐步转向“碳排放双控” 

1.5.1. 能耗双控卓有成效，存在问题及时纠偏 

能耗“双控”政策实施卓有成效，两个五年规划目标达成率高。为了达到降低单位 GDP

能耗目标，根据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部署（2015 年 10 月），在以往节能工作基础上，我国

建立了能源消费强度和总量“双控制度”，在全国设定能耗强度降低、能源消费总量目标，

并将目标分解到各地区，严格进行考核。在各地区各部门的共同推动下，能耗双控工作取
得了明显成效，“十三五”期间全国能耗强度继续大幅下降，能源消费总量增速较“十一

五”、“十二五”时期明显回落，在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为促进高质量发展、保障能

源安全、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应对气候变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能耗双控制度由建立到实施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不完善的问题，政策层面针对这些
问题及时纠偏。2020 年 9 月 22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

宣布，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2020

年底，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完善能源消费双控制度。2021 年 9 月，经
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了《完善能源消费强度和总量双控制度方案》。《方

案》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指导节能降耗工作、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制度性文件，对确

保完成“十四五”节能约束性指标、推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任务具有重要意义。 

1.5.2. 由能耗双控转向碳排放双控，不通过能耗控制限制发展 

2023 年 7 月 11 日下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能

耗双控逐步转向碳排放双控的意见》，会议强调，要立足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已进入以降碳
为重点战略方向的关键时期，完善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调控，逐步转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

双控制度。 

由“能耗双控”转向“碳排放双控”的转变，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环境政策研究所所长

董战峰指出：“碳排放双控是我国实现“双碳”目标的一项重要举措，是指实行碳排放总
量和强度双控行动，其重点在于约束化石能源消费总量与强度，为新增可再生能源和原料

用能释放了空间，在提升能源消费总量的同时有效控制资源与环境双重压力。” 

他同时指出：“从能耗双控逐步转向碳排放双控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有利于统筹能源

安全和转型，各地可以更多依靠非化石能源的增长，来满足能源消费合理增长。从能耗双
控逐步转向碳排放双控使我国能源消费总量的弹性更大，碳减排措施的精准性更强。另一

方面，有利于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最初的能耗双控没有区分化石能源和非化石能源，可

能会“误伤”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积极性，影响可再生能源丰沛地区的经济发展质量。
从能耗双控逐步转向碳排放双控后，地方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的积极性会更强、力度更大，

控碳更精准。从经济发展角度看，从能耗双控逐步转向碳排放双控，有助于地方破解重大

项目落地能耗指标制约，为经济增长提供更多用能空间。” 

能耗双控是对能源消费整体进行管理与限制，既包括化石能源，也包括非化石能源，但碳
排放双控是对温室气体排放进行限制，由于非化石能源消费不产生温室气体，因此碳排放

双控实际上不限制非化石能源的消费。另一方面，碳排放的来源较广，也包括非能源活动

所产生的排放，如工业生产过程排放、废弃物处理排放、农业排放等，因此碳排放双控对

这些活动也进行约束，而能耗双控仅针对能源消费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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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能耗考核指标逐步优化，非化石能源、原料用能不计入总量控制考核，
向“碳排放双控”进一步靠近 

1.6.1. 从新增可再生能源扣减到非化石能源扣减，鼓励非化石能源发展扣减能耗总量指标 

2022 年 08 月 15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统计局、国家能源局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做

好新增可再生能源消费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有关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新增可再
生能源电力消费量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的可再生能源，现阶段

主要包括风电、太阳能发电、水电、生物质发电、地热能发电等可再生能源，以各地区 2020

年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量为基数，“十四五”期间每年较上一年新增的可再生能源电力消

费量，在全国和地方能源消费总量考核时予以扣除。 

2024 年 01 月 27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统计局、国家能源局发布了《关于加强绿色

电力证书与节能降碳政策衔接大力促进非化石能源消费的通知》。《通知》明确了非化石能

源不纳入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调控，在“十四五”省级人民政府节能目标责任评价考核中，
将可再生能源、核电等非化石能源消费量从各地区能源消费总量中扣除，据此核算各地区

能耗强度降低指标。 

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水电、核电、太阳能、光伏汇总的 2020-2023 年发电总量分别为

2.14/2.34/2.54/2.68 兆千瓦时，四年分别新增 1602/2049/1936/1417 亿千瓦时。按照 1 千
瓦时耗电量约等于 0.123 吨标准煤测算，2020-2023 年非化石能源发电总量折算标煤分别

为 2.63/2.88/3.12/3.29 亿吨标准煤，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分别为 5.28%/5.50%/5.76%/5.76%,

四年分别新增 1971/2521/2381/1742 吨标准煤。 

假设 2024 年 GDP 增速和能源消费总量增速均保持 5%增长，可再生能源总量增速保持

5%/6%/7%/8%/9%/10% 对应对单位 GDP 能耗的变动分别贡献 0%/-0.06%/-0.12%/-0.17%/ 

-0.23%/-0.29%；按照 2020-2023 年可再生能源平均增速 7.89%测算，可再生能源增长可带

来单位 GDP 能耗-0.17%，通过鼓励新增可再生能源建设，可以进一步降低单位 GDP 能耗。 

1.6.2. 原料用能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考核目标，进一步优化“用能”范畴 

2022 年 10 月 27 日，国家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统计局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原料用

能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有关工作的通知》。《通知》界定作为原材料的能源消费，即能
源产品不作为燃料、动力使用，而作为生产非能源产品的原料、材料使用的能源消费，不

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的目标考核内。进而用于生产非能源用途的烯烃、芳烃、炔烃、醇

类、合成氨等产品的煤炭、石油、天然气及其制品等，属于原料用能范畴的能源消耗，在

考核单位 GDP 能耗计算的能源消费总量中扣除。 

 

2. 配合设备更新政策，2.5%的单位能耗目标意在做大分母、优化
结构，并非限制产业发展 

2024 年 3 月 13 日，国务院印发《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实施

设备更新行动中，提出推进重点行业设备更新改造。《方案》要求：围绕推进新型工业化，
以节能降碳、超低排放、安全生产、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升级为重要方向，聚焦钢铁、有

色、石化、化工、建材、电力、机械、航空、船舶、轻纺、电子等重点行业，大力推动生

产设备、用能设备、发输配电设备等更新和技术改造。加快推广能效达到先进水平和节能
水平的用能设备，分行业分领域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推广应用智能制造设备和软件，加快

工业互联网建设和普及应用，培育数字经济赋智赋能新模式。严格落实能耗、排放、安全

等强制性标准和设备淘汰目录要求，依法依规淘汰不达标设备。 

我们认为，结合 3 月 13 日印发的设备改造的《行动方案》具体内容，2024 年 3 月 5 日总
理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 2.5%左右”的具体目标可以作为实

施设备改造行动的量化指标之一，而这一指标的具体实施措施意在通过改造升级而降低单

位排放水平，并非通过总量控制而减少或限制高能耗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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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化工行业碳排放总量占比较低，但单位产值碳排放强度靠前，
总量控制角度化工行业能耗限制贡献度可能较小 

化工相关产业在碳排放总量占比较小，2021 年仅占总碳排放 3.0%，而剔除占比最大的电力

部门，化工也仅占非电力部门碳排放的 6.1%，碳排放的总量控制层面，化工行业贡献度可
能较小。但化工行业单位产值碳排放处于多个行业较高水平，通过设备改造、技术升级等

方法，仍有较大优化空间。 

化工碳排放总量占比低：2021年占总碳排放仅 3.0%，占非电力部分仅 6.1% 

化工相关产业碳排放总量占比较低。根据 CEADs 统计的中国碳排放量分行业数据，我国
2021 年碳排放总量为 103.56 亿吨二氧化碳，其中电力部门占比最高，为 50.7%，而化工相

关领域碳排放占比仅为 3.0%；除去电力部门外的所有领域，化工 2021 年碳排放量占比也

仅占 6.1%，相较金属和非金属冶金的 60.4%、运输物流行业的 14.3%，化工碳排放总量较低。 

图 4：我国除电力部门外碳排放总量情况 

 

资料来源：Wind，CEADs，天风证券研究所 

化工单位产值碳排放处于较高水平 

化工行业中各子行业排放强度处于中高水平。2017 年，我国石油加工及炼焦业、化学原料

及制品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的碳排放强度分别为 0.51 吨/万元、0.18 吨/万元、0.05 吨
/万元，在除电力部门外的 33 个行业中分别排名第 6 位、第 10 位和第 17 位。据《中国碳

排放强度变化趋势与“十四五”时期碳减排政策优化》中的分类，将碳排放强度低于 0.05

吨/万元、介于 0.05 吨/万元至 0.5 吨/万元之间、高于 0.5 吨/万元的行业分类为“轻排放行
业”“中排放行业”“重排放行业”，则化学纤维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制品制造业处于中排

放行业内，石油加工及炼焦业处于重排放行业内。 

图 5：各行业的碳排放强度 

 

（t CO2/万元）行业 1997 2005 2010 2017

1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7.67 3.28 2.31 2.19

2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8.23 5.5 2.51 1.61

3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 0.11 0.03 1.52

4 煤炭采选业 7.59 3.06 1.11 0.98

5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1.1 0.42 0.32 0.57

6 石油加工及炼焦业 3.11 1.37 0.84 0.51

7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2.3 0.65 0.33 0.29

8 煤气的生产和供应业 5.29 2.04 0.52 0.26

9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4.24 0.7 0.33 0.23

10 化学原料及制品制造业 2.13 0.68 0.32 0.18

11 造纸及纸制品业 1.63 0.63 0.29 0.15

12 非金属矿采选业 1.09 1.02 0.29 0.13

13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0.44 0.21 0.11 0.07

14 普通机械制造业 0.61 0.2 0.12 0.07

15 食品制造业 1.21 0.28 0.12 0.06

16 饮料制造业 0.45 0.27 0.11 0.05

17 化学纤维制造业 0.95 0.2 0.11 0.05

18 金属制品业 0.39 0.15 0.07 0.05

19 专用设备制造业 0.38 0.17 0.08 0.05

20 食品加工业 - 0.17 0.06 0.04

21 纺织业 0.35 0.18 0.08 0.04

22 木材加工及竹藤棕草制品业 0.61 0.29 0.07 0.03

23 烟草加工业 0.09 0.04 0.01 0.02

24 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 0.1 0.06 0.03 0.02

25 家具制造业 0.26 0.09 0.03 0.02

26 印刷业记录媒介的复制 0.17 0.09 0.06 0.02

27 医药制造业 0.92 0.11 0.08 0.02

28 自来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0.08 0.06 0.02 0.02

29 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制造 - 0.07 0.04 0.01

30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0.14 0.08 0.04 0.01

31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0.18 0.07 0.03 0.01

32 仪器仪表文化办公用机械 0.12 0.03 0.02 0.01

33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0.08 0.02 0.0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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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平新乔等《中国碳排放强度变化趋势与“十四五”时期碳减排政策优化》，天风证券研究所 

4. 通过“设备升级”推进“绿色工艺”降低单位能耗，通过绿电
建设完成总排放降低 

根据我们对万元 GDP 能耗和“能耗双控”政策发展历程的梳理，2007 年以来对单位 GDP

能耗总量的“十一五”规划就开启了单位能耗下降的五年目标模式，而“十一五”至“十
三五”完成度均较高。但 2020 年以来的新冠疫情导致作为分母端的 GDP 增长呈现放缓的

情况，“十四五”期间完成 13.5%的单位能耗下降五年目标仍需较大努力。 

而总理在 2024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 2024 年单位 GDP 能耗下降 2.5%的目标是对“十

四五”能耗总指标的单年度拆解，而更重要的是伴随《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
换新行动方案》的发布，单位 GDP 能耗下降指标则更多倾向于督促低效企业完成设备升级

改造降低单位产值排放水平，而我们认为，在化工领域，通过减产等限制性政策降低高耗

能化工产品总量的方式可能性不大。 

2015 年以来，我国能耗双控政策取得了颇丰的成果，在 2020 年，我国宣布“碳达峰、碳

中和”目标以来，出现了“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的政策转向，与之对应的非化石
能源不纳入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调控，和原料用能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等目标细则变

动，为从能耗控制向碳排控制的逐步转变提供了过渡性的政策支持。 

化工作为单位碳排放强度较高的领域，占我国总碳排放比例仅为 3.0%，占非电力领域碳排

放领域仅为 6.1%，呈现单位强度高、总量占比低的状态。因此通过控制化工领域排放总量

对整体总量或单位产值碳排放的下降较为有限。 

我们认为，未来化工领域或将围绕：通过设备改造升级工艺降低单位碳排、通过配套绿电

冲抵总碳排、提升产业链附加值等方式，在单位能耗和单位碳排方面循序渐进完成目标。

而过去“能耗双控”政策背景下的一些减少分子的手段，我们认为会逐步转变为做大分母

端的鼓励性方法，严格的产业淘汰政策可能通过更为缓和的产业升级政策来完成目标。 

5. 风险提示 

5.1. 政策执行层面企业出现执行不到位的风险 

在“碳中和”、“能耗双控”等政策的执行层面有诸多例如“单位 GDP 能耗下降 13.5%”等

具体的执行指标，具体到企业层面也面临着政策执行不到位的风险。 

5.2. 中美贸易摩擦等负面因素带来的宏观风险 

全球宏观经济受到中美贸易摩擦、新冠疫情、地缘政治因素等不确定因素影响，存在较大

波动，全球宏观经济变化对国内化工企业需求或产生影响。 

5.3. 安全、环保事故等对化工行业冲击的风险 

化工企业生产过程中的环保处理问题、以及安全生产问题是化工企业需要面临的经营方面
的底线风险，而化工行业内个别企业的安全、环保生产问题，可能对化工行业政策带来一

定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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